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

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９８

，

１２９

，

８８１．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１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４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８

，

１２９

，

８８１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３７

，

９４２

，

８６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４６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７５

赤峰富龙公用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

％

）

送红股 股份数量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６０５

，

５１６ ４．４２ １

，

７６０

，

５５２ １９

，

３６６

，

０６８ ４．４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０

，

５２４

，

３６５ ９５．５８ ３８

，

０５２

，

４３６ ４１８

，

５７６

，

８０１ ９５．５８

总股本

３９８

，

１２９

，

８８１ １００ ３９

，

８１２

，

９８８ ４３７

，

９４２

，

８６９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３７

，

９４２

，

８６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２７９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兴业大厦

８０７

室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孙凯 张斌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６－８８３３３８７

传真电话：

０４７６－８８３３３８３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1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

9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解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解庆先生简历附后）；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解庆先生现已到聘任期限，经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醒明先生提议，续聘解庆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生产、采购、内销业务，聘任期同公司本届董事会。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0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参见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6-020

）审议通过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九条：

"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召集主持，

亦可由其指定的副董事长、其他董事主持。 董事长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时，由董事会决定大会召集主持人

"

。

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修改为

"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08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参见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8-018

）审议通过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条：

"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也可委托一名董事或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

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

。 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修改为

"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

4

、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

刊登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5

、审议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

刊登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6

、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

刊登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7

、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

刊登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附：解庆先生简历

解庆：

1974

年

4

月出生，电光源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1994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同年

7

月进入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普泡车间工作，三个月后任生产线班长，

1996

年

3

月开始任普泡车

间技术员，

1997

年

5

月任中灯车间主任，

1998

年至

2010

年任单端车间主任，

2010

年

6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

目前，解庆先生持有

"

佛山照明

"

股份

12,950

股，未持有

"

粤照明

B"

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１． ０１＊＊＊＊＊０８４

孙金国

２． ０１＊＊＊＊＊７２２

孙锋峰

３． ０１＊＊＊＊＊４８６

孙利群

４． ０１＊＊＊＊＊１１５

孙曙虹

５． ０８＊＊＊＊＊７７５

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１＊＊＊＊＊５９６

徐永忠

７． ００＊＊＊＊＊２２７

杨增荣

８． ００＊＊＊＊＊２８８

陈芝浓

９． ００＊＊＊＊＊３３１

丁纪铭

１０． ００＊＊＊＊＊１９６

杨富金

１１． ０１＊＊＊＊＊９８１

朱建军

１２． ０１＊＊＊＊＊５７３

倪楠

１３． ０１＊＊＊＊＊１６４

倪永华

１４． ０１＊＊＊＊＊４１０

李乐祺

１５． ０１＊＊＊＊＊６０９

章剑飞

１６． ０１＊＊＊＊＊６０５

孙明华

１７． ０１＊＊＊＊＊５９４

方淑萍

１８． ０１＊＊＊＊＊５９５

孙彭富

１９． ０１＊＊＊＊＊４１３

孙华群

２０． ０１＊＊＊＊＊５９２

孙兴源

２１． ０１＊＊＊＊＊５９６

孙叶飞

２２． ０１＊＊＊＊＊６０８

孙成国

２３． ００＊＊＊＊＊５３２

李富珍

２４． ０１＊＊＊＊＊６０７

娄金祥

２５． ０１＊＊＊＊＊５８９

孙学富

２６． ０１＊＊＊＊＊１４７

颜苗亚

２７． ０１＊＊＊＊＊６０６

孙金凤

２８． ０１＊＊＊＊＊６２９

王冠

２９． ０１＊＊＊＊＊５５５

陆本银

３０． ００＊＊＊＊＊１１８

黄银娥

３１． ０１＊＊＊＊＊８５７

许宝康

３２． ０１＊＊＊＊＊０１６

孙鑫波

３３． ０１＊＊＊＊＊９６７

项言木

３４． ００＊＊＊＊＊２４３

蔡培

３５． ０１＊＊＊＊＊５９１

冯芝香

３６． ０１＊＊＊＊＊４１４

孙国强

３７． ０１＊＊＊＊＊４１５

盛建美

３８． ０１＊＊＊＊＊４１６

戚苏明

３９． ０１＊＊＊＊＊５５８

俞珉珉

４０． ０１＊＊＊＊＊５５９

章俞琴

４１． ０１＊＊＊＊＊７９５

倪水木

４２． ０１＊＊＊＊＊５５７

何建国

４３． ０１＊＊＊＊＊８６５

鲍杨帆

４４． ０１＊＊＊＊＊０６９

孙媛

４５． ０１＊＊＊＊＊００３

汤小君

４６． ０１＊＊＊＊＊５９０

潘生娟

４７． ０１＊＊＊＊＊７９４

袁玉琴

４８． ０１＊＊＊＊＊７３６

汪志妹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

—

６３１３３９２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

—

６３１０２４８８

咨询联系人：倪永华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公司

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

出席董事

８

名，廖永忠副董事长因公缺席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宣明董事长主持召开。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宣明、贾平、陈涛、马明亚和宋志义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详情请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

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

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时间及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

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精密光机电仪器、光机电一体化设

备、光学材料、光学元器件、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章程原第七十七条修改为：“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调整或变更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七十七条修改为：“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

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每次发放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董事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审议通过的利润

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因外部

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

分配调整政策，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监事会、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奥普光电”）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简称“长春光机所”）、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简称“禹衡光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

所有限公司（简称“沈阳计算所”）共同联合申报《“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一、项目概要

（一）项目名称：高集成化单码道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及产业化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以单轨绝对式光栅尺原理样机为基础，以满足高档数控机床闭环控制系统性能要求为目标，研发具有

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绝对式光栅尺，实测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主流同类产品水平。开展单轨绝对编

码优化设计，显著提高编码容错能力；深入研究单场扫描技术，降低光栅随机误差对信号质量影响，显著提高抗污

染能力；深入研究空间光学滤波技术，降低高次谐波对莫尔信号质量影响，显著提高细分精度；深入研究光电探测

集成技术，开展专用集成光电芯片优化设计，实现光电接收微小型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深入研究光栅副定位、

拖动技术，降低阿贝误差，提高扫描精度；以国内外数控系统为应用对象，深入研究双向串行通信技术，保证通信

可靠性、实时性，推广本项目绝对式光栅尺应用范围；开展可靠性设计、增长和评测技术研究，使绝对式光栅尺可

靠性指标

ＭＴＢＦ

达到

１００００

小时。

以绝对式光栅尺产业化为目标，研发相关生产、检测设备及工艺技术。开展大量程、高精度光栅关键制造工艺

技术研究，研发

１．５ｍ

高精度绝对式母光栅刻划机；开展绝对式光栅尺制作工艺技术研究，研发母光栅接长装置、

高精度读数头装调设备、曝光设备等一系列专用设备；开展绝对式光栅尺检测技术研究，开发满足检测

４ｍ

绝对

式光栅尺需要的高精度检测仪、尺坯直线性在线检测仪等一系列专用检测仪器。

（三）项目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承担单位共计自筹

６０００

万元，申请专项支持

６０００

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中央财政资金

（

万元

）

自筹经费

（

万元

）

１

奥普光电

１７３０ ３６２０

２

长春光机所

２６７０

３

禹衡光学

１３６０ ２３８０

４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２０

５

沈阳计算所

１２０

合计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注：

①

以上数据为公司申请数据，最终数据以国家批复为准）

（四）项目预计完成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上述承担单位中，长春光机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共同申请构成了关联交易，奥普光电投资超

过

３０００

万元，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目申请事项已通过奥普光电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宣明、贾

平、陈涛、马明亚、宋志义回避表决），还须提交奥普光电股东大会审议。

（六）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可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项目总投资情况及国家和地方支持情况，调整公司

自筹经费的投资金额，但公司拟投入自筹资金的上限不超过

４３４４

万元。 奥普光电以自有资金出资。

（七）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项目审批和进展情况等情况。

二、项目其他合作方介绍

（一）长春光机所

长春光机所被誉为“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于

１９５２

年，主要从事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

仪器的研发生产，法定代表人为宣明，开办资金为

１４

，

４５５

万元，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

３８８８

号。长春

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三个层面，三者之间相互牵引、相互依托、相互促

进，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 长春光机所是我国第一个光栅角位移传感器、第一个光栅线位移传感器及第一个绝

对式光栅角位移传感器的研制单位。

（三）禹衡光学

禹衡光学注册资本

１２３７

万元，法人代表林长友，实际控制人林长友，注册地址为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３３３

号，

营业执照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９７７

。禹衡光学主要从事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

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销售，她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和唯一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禹衡光学重点发展高精度、高分辨率绝对式光栅旋转编码器及光栅角度编码器等产品为代表的高端编码器产品，

具备坚实的产业化条件。

（四）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一大批引领数控及伺服驱动技术的人才， 在高档数控装

置、数控多轴编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的开发和产业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１９９９

年，受国家科技部委托，华

中科技大学开始组建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

年工程中心建成，在科技部组织的国家工程中心验收

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目前，国家数控工程中心已经成为集数控技术研究、开发、工程化、中试和应用以及人才培养

于一体的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在高档数控装置、数控多轴编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的开发和产业

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五）沈阳计算所

沈阳计算所以信息、数字控制及相关技术为主要研发方向，主要从事数控与先进制造、工业自动控制、计算机

系统与软件等技术与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应用。 沈阳计算所的高档数控中心长期从事高档数控技术的研究开发

工作，已成为我国数控系统行业中的重要力量。

三、项目任务分解

（一）奥普光电

奥普光电是本课题的责任单位，独立完成的任务包括：母光栅刻划公共服务平台，绝对式光栅尺可靠性设计、

增长和评测技术研究。 与其它单位合作完成的任务包括：绝对式光栅尺在精密数控机床的测试与验证。

１

、母光栅刻划机的研制包括：投影镜头的设计及加工、高均匀度照明系统的研制、高精度气浮导轨的研制、高

精度位移测量系统、系统的高精度定位控制、计算机测控系统、

ＤＭＤ

图形生成软件的设计、上位机操作软件的设

计、高精度步进拼接扫描研究、系统光、机、电联调、系统总检测（

Ｘ

、

Ｙ

、

Ｚ１

和

Ｚ２

轴导轨直线度测量、导轨垂直度

测量、

Ｘ

、

Ｙ

、

Ｚ１

和

Ｚ２

轴定位精度和位移灵敏度的测量）、光刻设备的超净、恒温、恒湿工作间改造。

２

、光刻工艺研究包括：母光栅基片处理工艺研究 、母光栅基片涂胶工艺研究、母光栅基片曝光工艺研究、母

光栅基片显影工艺研究、母光栅基片镀膜工艺研究、母光栅的性能检测。

３

、光刻环境改造工程。

（二）长春光机所

本项目中长春光机所负责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包括：单轨绝对式编码技术、单场扫描技术、

ＡＳＩＣ

光电器件集成

化设计与测试技术、编码信号的提取及处理技术、信号高细分技术、绝对式光栅尺结构设计、非成像照明系统设

计、诊断测试技术、双向串行通信协议以及绝对式光栅尺环境试验及检定。

（三）禹衡光学

本项目中禹衡光学负责关键工艺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实施，主要包括： 绝对式光栅尺读数头快速精细装调技

术及相关设备研制、光栅尺玻璃尺板自动下料系统的研制、光栅尺玻璃尺板高速铣磨机的研制、玻璃尺板镀膜工

艺技术研究及镀膜设备制造、生产环境条件改造工程等。

（四）华中科技大学

本项目中华中科技大学负责数控系统与绝对式光栅尺硬件接口、软件接口技术研究，光栅尺配套于数控机床

的测试与验证。

（五）沈阳计算所

本项目中沈阳计算所负责数控系统与绝对式光栅尺硬件接口、软件接口技术研究，光栅尺配套于数控机床的

测试与验证。

四、项目知识产权

（一）奥普光电与合作单位在申请本课题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不因共同申

请本项目而改变。

（二）因申请课题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未公开、或在提供之前已告知不能向第三方提供的与本课题相关

的技术资料、数据等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各自所有或合法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程序、代码、算法、公式、过程、观

念、图表、照片、制图、设计、产品、样品、发明创造（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无论是否获得专利）、技术秘

密、版权、商标、产品研发计划、预测、策略、规范、实际或潜在商业活动的信息、客户与供应商名单、财务事项、市场

营销计划等技术、商务上的信息等。 未经提供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 不管本申请是否获得资助，该条款长期

有效。

（三）因申请本课题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构成向对方授予任何关于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

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

（四）根据任务分工（按重大专项组织部门批准的课题合同书为准），在各方的工作范围内独立完成的科技成

果及其形成的专利权归各方独自所有。 一方转让其专利申请权时，另一方有以同等条件有限受让的权利。

（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双方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专利归双方共有。一方转让其共有的专利申

请权的，须经他方同意并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的，可以由另一方单独

申请。 合作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则该项技术成果属双方共有。

（六）由双方共同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各方均有独自使用的权利。 未经他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

让技术秘密。

（七）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的精神权利，如身份权、依法取得荣誉称号、奖章、奖励证书和奖金等荣誉权归完成

方共有。

（八）各方对共有科技成果实施许可、转让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而获得的经济收益由各方共享。 收益共享方

式应在行为实施前另行约定。

五、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１

、绝对式光栅尺作为闭环数控系统核心功能部件，国内目前尚没有自主研制的产品，全部依赖进口。

２０１１

年

我国数控机床产量约占机床总产量的

３０％

左右，提高我国数控机床水平，扩大中高档产品比例是行业发展面对的

重要课题，也是打破中高档机床大量依赖进口局面、提升民族工业能力的需要。 该项目的实施将大大提升奥普光

电在高精度光栅刻划领域的技术水平，争取将奥普光电建成高精度光栅刻划及关键技术的实验基地，符合上市公

司整体利益。

２

、本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在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制造领域形成明显技术优势，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同时为公

司的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

、有利于公司相关领域的技术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

４

、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六、风险提示

１

、本项目还处于申报阶段，是否能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具有不确定性，如本项目未获得国家经费支持，则奥普

光电不对该项目进行投入。

２

、项目总投资金额以及各方投资金额将以国家最终批复为准。

３

、项目实施周期较长，短期之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４

、本项目属于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可能存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的条件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与长春光机所为关联方，因此本次申报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

与上述单位共同申报国家级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将大大提升公司在高精度光栅刻划领域的技术水平，有利于

公司相关领域的技术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公司在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制造领域形成明显技术优势，占领未

来产业制高点。 该项关联交易是遵循公平、公允、自愿原则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奥普光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全部回避表决，并经独立董事认可且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奥普光

电《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奥普光电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在细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平安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专人送达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

３

名，现场出席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鹏、金宏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

时）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６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

３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９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第

１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第

２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的证券账户

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书面证明（加盖

公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后将不再办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５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邮编：

１３００３３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３３８

２

、投票简称：“奥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奥普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３８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

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７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服

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

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

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

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曹晶 藏瑶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９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议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附件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

*ST

四环 公告编号：

2012-026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

号东润时代大厦

8

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申小林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

：

30

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

号

东润时代大厦

8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秉军先生因其他重要工作未能主持本次会

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申小林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公司股

份

51,97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

事务所朱振武律师、赵宇涵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 选举结果如下：

选举贾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1,9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振武律师、赵宇涵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

，

２８８

，

７３６

，

６３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９３

，

３１０

，

４９５．２５

元。

公司股东中， 个人投资者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其他机构

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及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息由

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９６８３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９６８３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31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1:00

开始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3

号

4

楼会议室

5

、主持人：黄培钊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270,576,756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0,957,700

股的

67.48%

，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公司

8

名董事 （董事段继贤请

假）、

3

名监事出席了会议，本公司

4

名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以

270,576,756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

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提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0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32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广东省财政厅

(

粤财工［

2012

］

172

号

)

《关于下

达

2011/2012

年度省级化肥淡季商业储备贴息专款的通知》，本公司获得该储备计划贴息专款

257

万元，该款项作为

本公司当期营业外收入。

关于本公司获得

2011/2012

年度省级化肥淡季商业储备计划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11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获得政

府补贴公告》（公告编号：

11-47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现金；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

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３９

韩汇如

２ ０１＊＊＊＊＊７１５

韩方如

３ ００＊＊＊＊＊７６３

韩真如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３１８

号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何良军、陶波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０５６０９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２９２６４６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2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三


